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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 ：  請 就 以 下 事 宜 提 供 回 應 及 ／ 或 資 料 ：  

 湯 顯 明 先 生 在 2007-2008 年 至 2012-2013 年 期 間 向 行 政

長 官 申 請 私 自 保 留 (a)以 其 廉 政 專 員 公 務 身 份 及 (b)以 其

私 人 身 份 獲 提 供 ／ 送 贈 的 禮 物 的 紀 錄，以 及 行 政 長 官 的

答 覆 。  
 
 
 
 根 據 本 署 的 紀 錄 ， 湯 顯 明 先 生 在 2007-2008 年 至 2012-2013 年

期 間，曾 二 次 向 行 政 長 官 申 請 以 其 廉 政 專 員 身 份 接 受 以 下 的 餽

贈 ： －  
 

(i) 由 最 高 人 民 檢 察 院 邀 請 湯 先 生 及 其 一 名 家 庭 成 員 （ 女

兒 ）出 席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開 幕 典 禮（ 包 括 入 場 及 在 北 京

的 住 宿 安 排 ） (8.8.2008)；  
 
(ii) 由 香 港 賽 馬 會 送 贈 湯 先 生 及 其 女 兒 奧 林 匹 克 兩 場 馬 術

比 賽 門 票 ， 即 共 四 張 門 票 (15.8.2008 及 21.8.2008)。  

 

(i)項 的 申 請 獲 得 行 政 長 官 的 批 准 ， 不 過 湯 生 生 最 後 並 沒 有 出 席 該

項 活 動。至 於 以 上 (ii)項 的 申 請，湯 先 生 隨 後 亦 將 之 撤 回。現 付 上

相 關 的 申 請 文 件 （ 只 有 英 文 版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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